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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
（20160826期）

受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委托，定于2016年08月26日上午10：00在
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（本公司拍卖厅），按现
状净值进行公开拍卖以下标的：三亚鸿州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会员号为
ZH00188AI、ZH00189AI、ZH00190AI、ZH00191AI四个郑和会籍（游
艇），单个参考价：53.12万元，竞买保证金：5万元；整体参考价：212.48万
元，竞买保证金：20万元。特别说明：1.拍卖标的物所有欠费及转让税、费，
均由买受人承担。2.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，承担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
税、费。3.标的物可单个或整体拍卖，整体优先。展示时间：见报之日起至
2016年08月24日止。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08月24日17：00时前以
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，并于拍卖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
续。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，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：新宁县人民法院；账号：
43001573065052503380；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新宁县支行。缴款用途
处须填明：（2016）湘0528委字第3号保证金（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
款）。地址：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。电话：
0898-66512838、0898-66503148。法院监督电话：0739-4920649

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（160804期）
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，受三亚市中级

人民法院委托，定于2016年8月19日15:30在三亚市中级法院审判庭（金
鸡岭路383号）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：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三亚海
景花园B栋708号【建筑面积：74.17m2，预售许可证：三房预许字（2006）
033号】。参考价：100.52万元，竞买保证金：20万元。特别说明：实际面积
以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为准，过户所产生的相关税、费全部由买受人承
担；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。报名及展示时间：自
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8月18日止。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8月18日17:
00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（以款到账为准），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
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（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）了解详情
及办理竞买手续。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中止或撤回拍卖，
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：海南省三亚市中级
人民法院；账号：78990188000105830；开户行：光大银行三亚支行。缴款
用途处须填明：第15号竞买保证金（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）。电话：
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。委托法院电话：88866960

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
公告

（2016）琼0108民初1888号

张群、王美杏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诉被

告张群、王美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住址不详，无法送达，

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向你们公告
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，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、合

议庭人员通知书、原告证据材料、开庭传票。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的诉讼请求为：1、判令原告与被告张群、王美

杏所签订的《个人借款/担保合同》于2016年6月21日提前到期。2、

判令被告王美杏、张群共同偿还所欠原告的全部借款本金 204118.61

元及全部欠息（截至2016年6月21日利息为9396.84元；自2016年6

月22日至判决确定付清之日止贷款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

利息，其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期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

上浮15%确定，自人民银行当年最后一次调整基准利率之日的次年1

月1日开始按浮动比例进行相应调整；罚息按上述利率标准加收40%

计付）。3、判令原告与被告王美杏、张群的房屋抵押关系有效，原告对

抵押物即被告张群名下的海口市国贸一横路18号（国华公寓）801房

（建筑面积为143.17m2,房屋所有权证为HK030179号）享有优先受

偿权。4、判令被告王美杏、张群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

用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为公告

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的十五日内。同

时本院决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上午8：3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

审理本案，届时你们如未依时到庭参加诉讼，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特此公告

二0一六年八月一日

受委托，按现状公开转让万宁兴华园实业有限公司100%股权。
一、基本情况
万宁兴华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5月31日，注册资

本2334万元，经营范围：租赁服务、旅游商品等。公司前身为万
宁兴华园酒店有限公司，主要资产有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、土地
使用权，其中13栋楼房，房产证编号为兴隆字1633-1645号，建
筑面积合计6582.15平方米；位于万宁市兴隆旅游城约16亩的旅
游用地，土地证号为万国用（1999）字第0190034号等。

截止2015年12月31日，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为2873.45万
元，负债总额评估值为493.87万元，净资产总额评估值为2379.59
万元；本次转让股权评估价值为2379.59万元。资产情况详见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。
二、挂牌底价2379.59万元。
三、公告期：2016年 8月 4日-2016年 8月 31日。对竞买

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
（http://ggzy.hi.gov.cn）、海 南 产 权 交 易 网（http://www.
hncq.cn）查询。联系方式：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
交易21号窗口。电话：65237542，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
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：0898-66558010麦先生、
0898-66558023徐小姐。

海南产权交易所
2016年8月4日

国有产权（股权）公开挂牌转让公告
项目编号：QY201607HN0098

国有产权（资产）公开挂牌转让公告
项目编号：QY201606HN0072-1

受委托，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：1、琼花别墅房产1套，挂牌价
格为1757586元。标的位于海口市南航西路银行学校西侧的11号
别墅，建筑面积290.39m2，混合结构，共三层楼加一个楼顶平台，
有一个车库，无电梯，有房产证，无土地证。2、上丹花苑A区8号楼
101房，挂牌价格为366160元。标的位于海口市兴丹路，楼高8层，
每层一户，钢混结构，无电梯。建筑面积为119.66m2、三房两厅、有
房产证、无土地证。公告期：2016年8月4日至2016年8月31日。详
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（http://www.ggzy.hi.gov.cn）、
海南产权交易网（http://www.hncq.cn）查询。联系方式：海南省
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 号窗口，电话：0898-
65237542，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
所，电话：0898-66558003（施女士）、0898-66558023（徐女士）。

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 8月4日

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
李祉明：

本院受理申请人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申
请执行被申请人李祉明行政强制执行一案，因你住址不
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。本院作出的
（2016）琼0271行审91号行政裁定书，本院裁定对海南
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作出的琼地税二稽处[2016]1
号《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》准
予执行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

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
二O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


